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個案學生認輔工作實施計畫
壹、目標：
一、落實本校教師全面參與輔導工作。
二、加強適應困難學生之診斷與矯治。
三、協助生活與學習適應困難之學生，使其有正常的人格發展與適應。
貳、實施對象：
本校一~六年級全體學生，有下列情形者：
一、生活適應不佳，行為偏差之學生。
二、學習低成就，有放棄學習傾向之學生。
三、單親家庭、失親家庭、家暴或家庭發生遽變等需要特別關懷之學生。
參、實施時間：
一、固定―由認輔教師與認輔學生自行約定，每週定時定點相會。
二、不固定―彼此有事溝通時，利用課餘時間，以電話、書信或面談等方式聯繫。
肆、實施方式：
一、由級任老師就認輔實施對象，推薦需要特別輔導的學生，交由輔導室以

便安排認輔。
二、鼓勵本校行政人員、導師、科任教師及愛心服務團團員參與認輔。
三、認輔人員並於認輔記錄簿上扼要記錄認輔情形，以作為追蹤輔導之參考，並隨時與級任老師或家長商討輔導策略。
四、結合小型團體輔導「EQ成長營」活動，由輔導室及認輔志工帶領，施以「社會技巧訓練」。
五、每學期定期舉行認輔工作研討會，以檢討認輔工作之得失及改進事項。
伍、實施內容：
一、低成就兒童輔導：
中低年級學業輔導
           1.科目：國語、數學
   2.時間：每天上午八時到八時四十分
   3.方式：採一對一或一對二輔導方式
   4.輔導者：由本校愛心團課輔組擔任
二、單親兒童輔導：
       1.對象：因單親而產生困擾行為者
   2.時間：不定時，視認輔學生需要而定
   3.方式：注意學生情緒上的變化，協助克服困擾行為，多給予關懷，並提供家長合宜教養子女的知識
   4.輔導者：級任老師及認輔人員
    三、行為偏差兒童輔導：
       1.對象：適應欠佳，行為有偏差者
2.時間：不定時，視認輔學生需要而定
3.方式：了解認輔學生造成偏差行為可能的原因，協助其改變偏差行為與正常發展
4.輔導者：級任老師及認輔人員

陸、獎勵：依據教育局認輔獎勵措施

柒、經費：由本校學童個案指導費科目項下列支

捌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亦同
